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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rd.gd.cn/rdhy/cwhhy/1237/jyjd/201711/t20171130_161337.html） 

 

附錄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的决定》 

（广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94 号公告）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的决定》已由广东

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于 2017 年 11 月 30 日通过，现予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7 年 11 月 30 日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的决定 

（2017 年 11 月 30 日广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过） 

 

广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了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修正案（草案）》的议案，决定对《广东

省安全生产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三条修改为：“安全生产工作应当以人为本，坚持安全发展，坚持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强化和落实生产经营单位的主体责任，建立生产经营单位负责、

职工参与、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的机制。” 

二、在第五条增加一款：“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其他监管部门

推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承诺制度”，作为该条第三款。 

三、将第十三条修改为：“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道路运输单位和危险物品的生

产、经营、储存单位以及从业人员超过一百人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

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下列生产经营单位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 

“（一）从业人员超过五十人的矿山、建筑施工单位、危险物品生产、经营、储存、运输

和废弃处置单位； 

“（二）从业人员超过一百人的金属冶炼、危险物品使用、船舶修造单位； 

“（三）从业人员超过三百人的机械制造、建材、电力、交通运输单位、农业机械作业

合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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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业人员超过一千人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 

“前两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应当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四、将第二十二条修改为：“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将安全生产费用纳入年度生产经营计划

和财务预算，专门用于改善安全生产条件。 

“安全生产费用提取、使用和监督管理的具体办法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后重新公布。 

 


